
南沙现状、争端与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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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 南沙群岛就是我国的固有领

土,我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

争辩的主权。然而, 70年代以后,周边一些国

家不顾历史事实, 相继对南沙提出主权要求,

侵占部分岛礁, 建立军事基地, 进行资源开

发,致使我国的主权受到严重侵犯。特别是随

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 1994年 11月 16

日的正式生效, 世界各国争夺海洋的斗争将

进一步加剧, 南沙争端将更加突出,并使该地

区成为最有可能爆发海上冲突和局部战争的

热点地区。但战争并非是解决争端的良策, 尤

其是在当今亚太地区经济飞速发展, 我周边

各国都想从相互依赖的世界贸易中获取更大

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保持该区域的和平与稳

定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外长曾在 1995年 7月

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愿意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为基础进行谈判,和平解决南沙

争端。所以, 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南沙争端,

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迫切需

要,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本文对南沙的现状和争端,以及周边国

家对南沙群岛主权提出无理要求的所谓依

据,作些剖析。

一、周边邻国侵犯我南沙主权的现状

南沙海域岛礁星罗棋布,自然资源十分

丰富。由于南沙群岛沿岸各国经济不断增长

的需要,纷纷把发展的触角伸向南沙海域, 从

而造成了目前南沙群岛岛礁被侵占、海域被

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现状。据最新资料显示:

越南　从 1975年 4月至 1991 年 11 月

间,先后共侵占南沙岛礁 27个,还声称拥有

全部海域。到目前为止,它已基本完成对其所

占南沙岛礁的军事控制和部署, 并还在不断

加强所占岛礁的基础建设和防御能力。至

1993年,它先后与 16个国家和地区的 27个

石油公司签定了在南部大陆架勘探石油的合

同,在我南海海域打井 9口,石油钻井平台遍

布南沙广雅滩、李准滩、蓬勃堡滩、万安滩等,

年产石油能力达 200多万吨。

菲律宾　到目前为止, 先后侵占了马欢

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

双黄沙洲、司令礁 8个岛屿;并且, 自 1971年

起, 同美国、加拿大、瑞典等石油公司在巴拉

望以西海域钻井, 至 1981年底共打油气井

40 口。其中在我断续国界线内打油气井 7

口。1990年,它又开始与美国、英国、瑞典等

15家公司合作,对南沙附近海域进行石油开

采,先后在巴拉望盆地发现数个大型油气田,

产量相当可观。

马来西亚　从 1983～1986年,共侵占我

南沙群岛中的 9个岛礁, 并已把弹丸礁开辟

成为一个旅游点,以强化其对所占岛礁的“合

法化”。该国是掠夺我国南沙海域油气资源最

早和最多的国家,从 60年代开始, 它就在我

曾母暗沙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油气开采活

动了。到 1992年, 它已与外国公司合作在南

海海域打油井 464 口, 天然气井 50口,年产

原油约 3300 万吨, 天然气 237 亿立方米,油

气开发范围现已伸入我断续国界线内 120海

里。

文莱　也已宣布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并发行标明海域管辖范围的新地图。它声称

对南沙群岛岛链西南端的路易莎礁(即我南

通礁)拥有主权,并分割南沙海域 3000平方

千米。此外,该国对掠夺我油气资源也不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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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目前已开发油田 9个,气井 5个, 年产原

油 700多万吨, 天然气 90亿立方米, 并拟进

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印度尼西亚　虽然没有侵占我南沙岛

礁,但从 1966年以来便在海上划分了“协议

开发区”。1969年10月它在与马来西亚签订

的大陆架协定中, 便侵吞我南沙海域 5万平

方千米。1980年 3月,它单方面宣布建立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企图进一步侵占南沙海域。

该国近几年来也积极招标吸引外资实施海上

开发油气资源, 迄今已在我传统海疆线内打

井 20余口。

总之,以上这些统计数据已充分表明, 在

我南沙群岛这片广阔的水域, 并非是大国侵

略小国的利益, 而是数个小国同时侵犯一个

大国的海洋权益, 这在当今世界上也是绝无

仅有的。因此,我们应高度警惕南沙事态的进

一步发展。

　　二、周边邻国侵犯我南沙主权

的国内立法与双边协定

　　南沙之争共涉及六国七方,各方又都各

持己见, 各有依据, 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条:

一条是历史依据, 另一条是法理依据。其中,

就历史依据来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

家像中国那样能拿出令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与

确认的历史史料。而法理依据,也就是周边国

家为了本国的利益,在国际海洋法中“挑字拣

句”, 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各自的海洋权益,

以掩盖其侵占、瓜分和掠夺的行径。如:

越南　于 1977年 5月 12日发表了《关

于越南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

声明》, 从而完整地宣布了本国海域和大陆架

的范围。该声明除规定了 12海里领海和 24

海里毗连区以外, 还宣布了其专属经济区是

“同越南的领海相连,从计算越南领海宽度的

基线算起,加上越南的领海成为 200海里宽

的海域”,其大陆架是“包括由向越南领海以

外扩展至大陆边缘连线的越南大陆的自然延

伸部分的海底和海底底土; 凡是大陆边缘边

线离计算越南领海宽度的基线不到 200海里

的地方,大陆架扩展到这一基线以外 200海

里”,并且还规定其“领海以外的属于越南领

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其中的

“领海以外的属于越南领土的岛屿和群岛”就

是它自己所命名的黄沙群岛(即我国的西沙

群岛)和长沙群岛(即我国的南沙群岛)。

菲律宾　于 1968 年 3月 21日发布的

《菲律宾第 370号总统公告》中, 就声明其大

陆架延伸到可开发的深度,规定“在邻接菲律

宾但在其领海范围以外的、甚至其上覆水域

的深度容许对此类资源(包括属于定着类的

生物机体在内)进行开发的地方的大陆架的

海床和底土的一切矿藏和其他自然资源,属

于菲律宾所有, 并且在勘探和开发方面完全

归它管辖和控制。”1978年 6月 11日又同时

发布了《菲律宾第 1596号总统令》和《菲律宾

第 1599号总统令》。在《菲律宾第 1596号总

统令》中, 首次宣布了“卡拉延岛群”的区域范

围, 并且, “包括其海床、底土、大陆边及其上

空,属于菲律宾的主权范围。该区域为巴拉望

省的一个独立自治区,命名为‘卡拉延’”;而

在《菲律宾第 1599号总统令》中,则公布了其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围。

马来西亚　早在 1966年 7月 28日,就

通过了《马来西亚大陆架法》的法案, 并于

1969年进行了修订。该法案明确指出: “大陆

架是指邻接马来西亚海岸,但在邻接马来亚

州、沙巴州和沙捞越州的领水界限以外的海

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该海床表面在海平面

以下 200米以内的深度, 或者,在深度更大而

其上覆水域的深度容许对该区域的自然资源

进行开发的地方。”也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大

陆架能延伸到可开发的深度(大于 200 米)。

此外,马来西亚又于 1980年 4 月 25 日宣布

了它的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文莱　这个人口不足 30万的小国家,在

其国内法律中居然也明确规定了其管辖海域

可延伸到南海海槽。

印度尼西亚　在涉及南沙海域的有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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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立法中,除了在 1969年 10月 27日与马来

西亚签订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马来

西亚政府关于两国之间大陆架划界的协定》,

从中侵吞我南沙海域达 5 万平方千米外, 在

1980年 3月 21 日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政府关于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的宣言》

中,规定其专属经济区的宽度“从测算印度尼

西亚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向外延伸 200 海

里。”

以上这些国家各自宣布的海域和大陆架

范围都已伸入我南海断续国界线内, 从而严

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造成

我南海海域有争议的面积达 70多万平方千

米,并导致多国交叉争议的局面。

三、涉及南沙争端的几个国际法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 在南沙群岛海域出现争

端是始料未及的, 更不是我国首先挑起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预料,南沙争端的事

态发展将日趋复杂和日益严峻。下面就周边

国家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提出无理要求

的所谓依据作些剖析。

1. 坚持“地理接近”原则, 否定历史

利用距离远近的方法来确定主权归属问

题是周边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越南就时

常搬出“地理接近”原则争辩说, 万安滩一带

“最近点距离标量越南领海宽度的基本线只

有 84海里,而距中国海南岛有 570海里”, 因

此,这片水域应属于越南。但稍有地理常识的

人都知道,希腊在爱琴海拥有大量岛屿,北起

萨莫色雷斯岛, 南迄罗德岛, 绵延 600余千

米,这些岛屿距离希腊本土约 200～400 千

米,而距离土耳其仅十千米至几十千米。再如

英国的海峡群岛, 距离英国本土约 200千米,

距法国海岸线却不足 50千米。更有甚者, 加

拿大纽芬兰省海岸边两个属于法国的岛屿

——密克隆岛和皮埃尔岛, 这两个小岛距法

国本土遥隔一个大西洋,而与加拿大近在咫

尺。此类事例, 不胜枚举。这都是历史的原因

造成的。莫非这也得用“地理接近”原则来重

新确定归属?!

2. 对现代海洋法断章取义,回避历史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部现代国际海

洋大法,其内容几乎涉及海洋所有方面和问

题,它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利益。

但它与其他国际法一样, 也是国家之间斗争

妥协的产物,总的来说对我国并不利。南海周

边国家就海洋法中有关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的规定,断章取义,大肆瓜分我

南沙海域, 甚至侵占我岛屿, 掠夺我资源,全

然不顾我国对南沙海域拥有的历史性所有

权。这种趋势可能愈演愈烈。

在海洋法中, 历史性所有权主要表现在

“历史性海湾”与“历史性水域”两个领域内。

构成“历史性水域”的所有权条件主要是: ( 1)

主张历史性所有权的国家已对该海域行使权

力; ( 2)行使这种权力应有连续性; ( 3)这种权

力的行使获得外国的默认。

众所周知,早在汉代, 即公元一世纪时,

我国人民就发现了南沙群岛。到了唐朝(公元

789年始) ,政府将南沙群岛划归琼州督府管

辖。自北宋(公元 960年始)年代起就实施了

有效的管辖。本世纪 20年代以后,中国非官

方出版的地图上,在南海就出现了断续国界

线与连续国界线的不同划法。1947年, 中国

政府正式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用 11条

断续国界线来标示中国管辖的岛礁沙洲及其

附近水域的范围,后来取消了位于北部湾的

两条线段,成为今日的 9条断续国界线。此

后,世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仅

没有提出异议, 而且在多国出版的许多地图

上也标示了9条线段, 并注明归属中国。所以

说,南沙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我国在南沙拥

有历史性的所有权,这是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的, 也是不折不扣地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与

默认的,任何人都推翻不了。

然而,凡是向中国历史性水域提出主权

要求的周边国家,无论是其官方还是学者,都

不愿或不敢触及历史性水域的问题。他们普

遍采取的方法是用现行的海洋法条款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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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性所有权,这就违背了国际法中

的“时际法”原则。“时际法”的本质是肯定历

史、尊重历史,并且认为:“一种行为的效力应

以从事这种行为时的法,而不是以提出另一

要求时的法来确定。”这就说明,目前周边国

家的一举一动都是回避历史和否认历史的行

为。再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看,其中的第

15 条关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领海界限划

定原则的规定中,也体现了“历史性所有权”

的“除外”原则和特殊地位, 即“如果两国海岸

彼此相向或相邻, 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

有相反协议的情况下,均无权将其领海延至

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

度的基线上、最近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

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必须

时与上述规定不同的地方划定两国领海的界

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而我南沙海域正是

享受这种“除外”原则和特殊地位的历史性水

域。因此,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断章取义

并回避历史的行为也是完全错误的。

3. 从传统的“时效”制度, 寻根找据

所谓“时效”,就是指如果一国原先不正

当地或非法地占有别国领土, 在经过一段很

长时间后,别国不表示抗议和反对,即取得该

地的领土主权。这一理论是为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 是

与现代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不可

侵犯原则相悖的。目前,我南沙沿岸各国就企

图援引传统国际法上的时效制度来为侵犯我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如菲律

宾在《菲律宾第 1596号总统法令》中,就明确

写道:“按照国际法所确立的有效占领和控

制,该海域(即菲律宾非法宣布的卡拉延群岛

海域) 现在必须视为属于菲律宾的主权范

围。”可以认为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

能。

然而,周边国家任何妄想以时效制度为

根据为其侵犯我南沙群岛辩解的行为,都是

徒劳的。这是因为:首先,南沙群岛是我国的

历史性水域, 我国对南沙群岛拥有历史性所

有权。其次,国际法上的时效制度与国家领土

主权原则是不相符的, 它不仅为越来越多的

国家所反对, 而且也为国际法院的判例所否

定。如 1959年 6月,国际法院关于荷比两国

边境土地案的判决就否定了时效理论。荷比

两国边境地区有一个小镇,其北边有两块面

积约 14 平方千米的土地, 荷兰认为它从

1483年就对这两块土地行使管辖权,以时效

制度为依据主张拥有该两块土地的领土主

权。最终,国际法院否定了荷兰的理由,将有

争论的两块土地判给了比利时。再次,即使按

照传统的时效理论,也不能改变南沙群岛是

我国领土的法律性质。因为国际法上的时效

制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长时期有效控

制, 至于多长时间, 国际法没有明确的规定,

过去有的主张 50年或 100年的,但一般不要

求确定的年限。二是被占领国不继续提出主

权要求或不提出权力主张为前提。而我国对

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从未放弃过, 对于任何

外国侵占我南沙群岛的行径都提出了严重抗

议。因此, 从传统国际法上的“时效”制度中寻

根找据的行为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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